
 

要告別劏房 絕對不能規管起始
租⾦必須調整 

摘要：告別劏房是社會共識，但以租⾦管制作為對策，恐怕適得其反。本⽂回顧本地及國際研究與⾹港歷

史經驗，指出租⾦管制會削弱住房流動性、抑制出租供應、推⾼未受管制租⾦，並降低業主投資及改善居

住環境的誘因，最終把低收入租⼾長期鎖定在劣質住房中。相較之下，解決劏房問題的關鍵在於增加有效

供應與改善資源配置，包括收緊公屋富⼾政策、加快公屋與居屋供應、放寬未補地價資助房屋的租賃限

制，以及擴展過渡性房屋、社區⽀援與⼄類配額。⽂章認為，避免租管、以制度改⾰提升住房流通，才是

加速改善劏房居民處境、實現告別劏房⽬標的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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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告別劏房 絕對不能規管起始租⾦ 

原載於《明報》 

⽇期：2024 年 11 ⽉ 7⽇ 

雖然早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已經為⾹港設定了在 2049年前告別劏房的最後期限，告別劏
房也是⾹港社會共識，可是劏房中的低收入家庭在未來⼀段時間仍然要繼續住在狹窄、不
安全和不衛⽣ 的環境中，是令⼈無奈的現實。  

幸⽽⾹港政府正在實施⼀系列措施來解決劏房問題：過去幾年來，已經完成了 17,900 個
過渡性房屋單位︔在未來兩年內將興建另外 3,300 個過渡性公共房屋。此外，在未來五年
內，更要興建 189,000 個公共租屋單位。 

隨著這些單位落成，預計政府將有彈藥改善劏房租⼾的居住環境。同時，政府以⽴法⽅式
製 訂「簡樸房」的管制制度，確保劏房必須是合乎⾯積、消防、通風和衛⽣等標準，並
應對市場供需 和公營房屋供應量，有序取締違例出租單位。  

不過，政府的計劃已受到了關注團體的批評。據這些團體宣稱，此等措施不⾜以迅速減輕
劏房租⼾的困苦︔相反，他們認為政府必須規管起始租⾦，劏房租⼾才能體驗到更⽴即的
緩解。 

 

租⾦管制後患無窮 

可是有關租⾦管制的學術研究清楚說明，租⾦管制後患無窮，並會能弄巧成拙，加深劏房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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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租⾦管制會減少住房流動性。研究顯⽰，舊⾦山的租⾦管制擴展使租⼾的流動性減
少了 20%。這是因為租⼾不願意放棄受管制的廉價租⾦，讓他們不再願意搬到更好的居
住環境（ Diamond et al 2019），結果與告別劏房的⽬標恰恰相反。 

其次，租⾦管制會令到業主不願意出租單位。如果租⾦訂得過低，業主會理性評估受管制
的租⾦不能收回物業成本，因⽽減少出租房屋供應。研究顯⽰，受租⾦管制影響的舊⾦山
業主透過出售或重建其物業，將出租房屋供應減少了 15%，因此長期推⾼了市場租⾦，
最終削弱了租⾦管制的⽬標（Diamond et al 2019）。  

第三，租⾦管制會促使不受到租管限制的單位的租⾦上升。例如，Kholodilin（2024）的
⼀項綜合評論顯⽰有⼤量研究說明租⾦管制如何增加未受管制的租⾦。原因是低於市價的
租⾦衍⽣過多的需求，必須由未受管制部⾨吸收。 

第四，租⾦管制會減少業主的投資意願。原因之⼀是租⾦管制鎖定了租⼾，業主將失去爭
取租⼾的主動性。因此，業主會變得更不願意提供合適的居住條件，甚至寧願丟空物業。 

基於上述原因，政府不應管制起始租⾦。如果管制起始租⾦，業主將無法回收劏房，並將
不願改善其居住環境，⽽低收入租⼾將被長期鎖定在劣質居住環境之中。結果將是形成⼀
個永久⽣活在不合標準的住房中的租⼾底層，⽽⾹港將更難達到告別劏房的⽬標。 

 

⾹港租⾦管制的經驗：租管易請難送 

其實⾹港過去曾多次實施租⾦管制，其經驗與外地⼀樣，同樣減少出租單位的供應並長期

推⾼市場租⾦。在租管的惡果逐步浮現後，政府不得不逐步放寬並最終取消租管。從

1921 年⾹港⾸次實施租管開始，已經多次出現」實施—放寬—解除租管」的循環。本⽂

第⼆位作者曾經以「租⾦管制的惡性循環」為題分析此現象（⾒ 1981 年 7 ⽉《明報⽉

刊》）。 



 

 
4 

 

在⼀般情況下，租賃市場供應出租單位的業主數量眾多，難以形成控制租⾦的集團，不能

與壟斷程度較⾼的地產發展商相提並論︔換⾔之，租賃市場並無「市場失效」或壟斷，⼀

般無需政府乾預。不過歷史上⾹港屢次出現移民潮，⼤量移民湧入刺激租⾦急劇上漲，⼀

旦⼤量租客被迫遷便可能引致社會動盪，是以政府不得不實施租管暫時穩定民⼼。在短期

⽽⾔，租管有「劫富濟貧」的作⽤，符合民粹的要求︔可是租管雖然對舊租⼾（在租管實

施前已經簽約的租⼾）有益，卻對新租⼾有害—租管使出租新單位的供應減少，新租⼾的

起點租⾦因此上升，其處境比租管前更為困難。短期⽽⾔，新租⼾是少數⽽舊租⼾是多

數︔可是隨著時間推移，新租⼾會從少數變成多數。長期實施租管會禍及⼤部分租⼾，更

會減少租賃市場的供應，損害整體社會利益。 

租管往往易請難送：⼀旦實施租管，受保障的租⼾便變成擁有既得利益的群體︔況且受規

管的租⾦與市值租⾦的差距容易逐步擴⼤，政府要放寬租管便⼗分困難。⾹港於 1970年

開始實施的租管，要到 28年後的 1998年，因為亞洲⾦融風暴引致租⾦⼤幅下跌，租管才

得以解除。 

 

加速解決劏房居民困境的良⽅ 

為了加快解決劏房居民的困境，有許多替代⽅法可供選擇。本⽂⾸位作者的研究曾說明
（⾒《明報》2024 年 5 ⽉ 16⽇「加強富⼾審查劏房⼾免受苦︖」⼀⽂），劏房的激增部
分原因是由於公營住房的規管不當所致。減少劏房的⼀個關鍵是收緊公屋富⼾政策︔因為
富⼾不願捨棄過於廉價的現居單位，貧苦家庭便難以入住公屋，只能被迫居住在空間狹
窄、租⾦昂貴且缺乏安全設施的劏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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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數字，富⼾租⽤的公屋單位近年急遽上升。實質家庭收入超過 2021 年公屋
入息限額兩倍的公屋富⼾數量，從 2006年的 18,900 個激增至 2021 年的 51,580 個，公共住
宅由是出現嚴重錯配。 

2024 施政報告提議限制富⼾租⼾的資格並提⾼其租⾦，此良策將有助於緩解劏房危機，
促使公屋富⼾交還單位，從⽽讓公屋輪候名冊的申請家庭得以上樓。同時，政府亦必須增
建居屋，讓合乎資格的公屋居民能夠更容易購買居屋，從⽽騰空更多公屋單位。 

現有房屋政策的另⼀個⼤問題，是居屋和租置公屋在未補地價之前不能⽤作租賃單位。居
屋及租置公屋單位因此流通不⾜，未能補充私⼈市場的租賃供應。 

為了增加私⼈租賃供應，政府可以擴展和改進“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從⽽讓
未付地價的資助出售單位變成出租單位。例如，政府可以⽴例，讓所有居屋和租置屋單位
業主在無需申請許可的情況下，出租單位或單位的⼀部分給合資格的租⼾。 

租⼾的資格標準也可以放寬。⽬前，合資格租⼾必須在公共租住房屋輪候名單中至少三
年。這可以改為允許任何⾹港永久居民租⽤⼀間未補地價的資助出售單位。 

為了減輕劏房居民的負擔，政府也可以直接⽀援劏房租⼾社群。例如，最近社區團體開設
了為劏房租⼾提供社會服務和公共空間的社區客廳。政府透過擴展這些計劃，可以讓劏房
租⼾享⽤更多的社會服務和公共資源。 

同樣，政府可以擴展⾹港賽⾺會設計的「躍⾒新⽣活」計畫。該計劃在為過渡性住房中的
低收入家庭提供社⼯和能⼒建設援助。當局可以考慮把這個計劃擴展到透過社區客廳網路
服務的劏房租⼾，為受困家庭提供急需的社會資本。 

據傳媒報道，在《施政報告》公佈規管劏房的初步⽅案後，有⽴法會議員陸續收到劏房⼾
求助，指業主有意收回單位裝修。雖然規管劏房預計會有數年寬限，讓業主有時間改建，
不過估計部分業主搶先進⾏裝修，避免改建⾼峰期來臨時裝修費⽤⾼漲。現在被迫遷的劏 

 



 

 
6 

 

房⼾，如果輪候公屋未夠三年，只能申請⼄類過渡性房屋，可是現時甲、⼄類過渡性房屋
的比例為八⼆比︔甲類配額（供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者申請）充裕，⼄類配額卻經常爆
滿。我們建議當局將⼄類配額的比例提⾼到三成或更多，照顧現在因政府宣布新的規管劏
房⽅案⽽被迫遷，將會流離失所的苦主。 

總結來說，政府應該避免規管起始租⾦，並且要尋找其他創新的和可⾏的⽅法來緩解劏房
租⼾的困境。只有透過智慧的政策設計，⾹港才能在 2049年的最後期限之前更早消除劏
房問題。筆者希望⽀持劏房租⼾的關注團體可以考慮以上加快解決劏房居民困境的⽅案，
⽀持並加入我們為公營住房進⾏改⾰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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